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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简介：

①课题来源与背景 项目“韶关创建国家级高新区能力建设”属于省级科技计划项目“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设”类别。建设国家高新区是党中央、国务院
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，经过20多年发展，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，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上提供了重要支
撑。韶关创建国家高新区，对于落实国家和省的战略部署，推动自身转型升级，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 ②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项目以韶关高新区成
功创建国家高新区为导向，以提升韶关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，着力探索粤东西北地区较为落后地区国家高新区创建的新模式
、新路径。 项目的开展与实施有利于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，实现园区经济生态和谐发展，探索园区生态绿色发展新路径；有利于促进粤湘赣三
省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与共享，推动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；有利于深入实施我省“创新驱动发展”和“振兴粤东西北”两大战略，建构韶关新的经济增长
极，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。 ③主要论点与论据 一是推进园区治理现代化。建立和完善高新区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提升园区管理人员素质，提
升园区管理服务能力，制定高新区总体规划、战略规划、产业规划等规划文件。 二是打造现代产业体系。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格局，建设莞韶双创
（装备）中心等一批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开展科技企业全链条培育计划，培育和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。 三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。加快高企、企业研
发机构、新型研发机构培育，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，推进企业建立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。 四是营造宜居宜业环境。完善园区主干道建设，推进公
寓、保障房、酒店等生活配套设施项目实施，开展绿化工程建设，支持大型企业清洁生产，完善教育、文化等城市配套。 ④创见与创新 一是项目具
有系统性。项目围绕4大研究内容推进高新区发展，制定了3大发展规划，为高新区发展提供了系统部署。 二是项目具有可行性。项目参与单位长期
开展高新区研究与决策支撑工作，曾为河源、清远等多家高新区升级国家高新区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咨询服务。 三是项目具有保障性。项目建立了涵
盖高新区研究与管理各领域的人才团队，具有较高决策支撑水平。 ⑤社会经济效益，存在的问题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，有效推动了韶关高新区创建国
家高新区的进程，加快推进了韶关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程，促进了韶关市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“双提升”。 一是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增长
极。韶关高新区经济规模连续多年实现跃升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。2020年，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488.19亿元。 二是成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
示范。韶关高新区成功建设了3个国家级的产业集群。2020年高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3家，高新技术企业97家。 三是成为提升区域自主创新
能力的核心引领区。推动韶关高新区不断提升政策环境，3家孵化器（众创空间）成功被认定为省级孵化器或众创空间，市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接近
30家。 四是成为绿色发展、宜居宜业新城。高新区产城融合加速推进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，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
显著提高，宜居城乡建设成效更加显著。 本项目的研究开展具有很强的必要性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看，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。在项目执行过程
中，并无存在重大问题。 ⑥历年获奖情况 无。


